
（湖南中烟）永旺包装--办公设备网上采购文件
(湖南中烟）永旺包装本次需采购办公设施1批（见清单），拟选择 1  家报价单位为中选供货商。各报价单位应详细阅读本《文件》，完全同意并支持本《文件》所有条款者，方可在“湖南中烟网络集中采购平台”上报价，并按要求下载填报《报价单》，将其盖章签字扫描后上传作为平台报价附件。《报价单》中的报价情况与平台报价情况应确保一致。未加盖公章的《报价单》者视为无效报价。
1、采购货物情况及收货信息： 
1.1 采购货物名称与数量（具体见下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规格及型号
	技术要求与参数描述或网址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培训椅
	商品毛重：1.0kg;扶手类型：固定扶手；椅面材质：布艺；五星脚材质：钢制脚功功能特点：工学设计；写字板尺寸：380*275*205mm;椅座尺寸：500*470mm；椅座高：460mm，全高855mm
	要求：可折叠；坐垫：加厚海绵；写字板及椅脚垫材质：PA；椅架材质：全抛光铝合金；坐垫材质：高密布网、高密度海绵。要求：包安装。
	张
	80
	

	2
	办公椅
	品牌：摩家优品

产品货号：GBG-07；      类别：电脑椅；材质：PU/网布/皮质，1.5电镀架，背双层板，座背普通网布面料，30纯棉，PP面扶手；

电脑最大放置尺寸：14-15寸；产品尺寸：60*48*90cm；收纳尺寸：60*48*55cm；产品承重量：150kg；   产品净重：12kg；主色调：黑色；          
	配件及数量：尼龙网靠背一个，胶合板扪皮坐垫一个，尼龙扶手一对，钢制工型架一个，钢制短螺丝四个+四个，钢制长螺丝两个，钢制垫片四个；要求：包安装
	张
	41
	

	3
	主席会议桌
	商品名称：1.4米主席台； 风格：中式经典；


	主材料：E1级板材；颜色：胡桃色

商品类别：会议台；产品尺寸：1400W*600D*760H；要求：包安装。
	张
	3
	


注：1、上述推荐的品牌规格型号排名不分先后，各品牌货物的技术要求和参数分别见附件。
2、经过论证，上述推荐的品牌规格型号（含配置情况）的货物均能满足永旺包装使用要求，我方将选择满足公司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品牌规格型号的报价单位为本批货物的中选供应商。
3、各报价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对上述推荐的品牌规格型号的货物进行报价，可选择一个品牌或多个品牌报价（详见纸质报价单）。
4、各报价单位如选择多个品牌报价时，在网购平台上按报价最低的品牌规格型号的单价和总金额填报，否则可能导致漏选。由此原因导致漏选而产生的损失由报价单位自行承担。
1.2货物收货信息：
1.2.1收货单位、地址及邮编：郴州市南岭大道3号（郴州卷烟厂内）
1.2.2收货人及联系方式：订单下达时公布
1.2.3货物收货日期：《报价单》中承诺的交货时间或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双方约定的时间应少于承诺的时间）1.2.4希望收货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 下午1:30-4:00
1.2.5货物收货条件：货物需为正品新品并满足数量和该批货物技术要求。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安全性能应满足国家强制认证要求。所供货物质量保证书和合格证应随货同行，否则我公司可能拒收。
2、报价单位要求：
2.1 报价单位资质要求：
2.1.1报价单位应是在中国境内办理了工商注册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且有本次采购（类似）货物的销售业绩和良好售后服务能力。报价单位法人营业执照有效且经营范围涵盖本次我公司所采购的货物范围。报价单位还须为阿里巴巴“诚信通”和“支付宝担保交易”用户，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同时支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时能签订购销合同。湖南中烟原线下供应商转为网购平台供应商时，一年内可以是非“诚信通”和非“第三方认证”用户，但必须为“支付宝担保交易”用户。
2.1.2报价单位在报价时无不实报价，且无吊销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责令停业整顿以及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等情形。近三年没有组织或参与买卖资质、串标围标、转包分包、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没有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骗取中标、行贿等不良记录；没有因重大质量问题或严重违约被查处或追究的情形。
2.1.3报价单位近一年内没有因产品质量问题被阿里巴巴B2B交易平台通报，或按湖南中烟供应商及相关管理要求处在停供整改期内。
2.1.4报价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或者存在控股关系，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在本项目中同时报价。

3、报价要求与说明：
3.1 报价单位需仔细阅读《（湖南中烟）永旺包装-办公设备网上采购文件》，完全同意并支持本《文件》所有条款者，方可在“湖南中烟网络集中采购平台”上报价，并在报价截止日前按要求下载填写《报价单》，盖章签字扫描后上传作为平台报价附件。《报价单》中的报价情况与平台报价情况应确保一致。当《报价单》中的报价与平台报价不一致的时候，以《报价单》中的报价为准。
3.2 报价须为送货至我方指定交货地点的最终含税人民币报价。该报价包含了报价单位为此发生的所有成本、费用、税金、利润和售后服务费等，并已充分考虑供货周期内汇率变动的风险。
3.3 报价应在报价有效期内有效。报价单位所提交的报价有效期应从报价截止日算起且应包括合同签订、组织货源并发货到达我公司指定地点签收的所需时间，一般不少于30天。
3.4 总报价不得高于市场价。
3.5报价单位提供的结算账号须为报价单位的基本账户或一般结算账户，并采用一票制结算且承诺开具增值税发票，且所增值税发票上的开票单位、货物名称与报价单一致。
 

4、服务要求：
4.1送货要求：中选供应商接到永旺包装《中选通知书》后应立即组织货源和发货。中选供应商所供产品应为正品新品且满足数量和质量要求，并在《报价单》中承诺的交货时间或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将货物安全完好地送达我公司指定地点签收。双方约定的时间应小于供应商承诺时间。《报价单》中的交货时间指自中选通知书下达之日起，货物准备和到达永旺包装指定地点签收所需时间。此外，由于本批办公设施购买数量较多，且都属于大型物件。因此，中选供应商除将货物装卸至指定地点外，还需要提供安装本批办公设施的服务。
4.2退换货及质量问题处理要求：货物在验收时，如出现质量问题，中选供应商应承诺妥善处理，如需退换货时，应承担退换货费用。如中选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因设计或生产缺陷导致永旺包装及任何第三方发生人身及财产伤害的，中选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而导致永旺包装及任何第三方财产损失的，中选供应商还将承担赔偿责任。
4.3售后要求：
4.3.1需选择优质的物流公司，确保货物安全、完好、及时快捷地送货上门并至指定地点；
4.3.2提供的货物必须是正品新品，如有必要，供应商还应提供相应的产品代理证明；
4.3.3货物在验收或在使用时，若发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认可我方委托的第三方检测部门提供有关报告并承诺做退换货处理并承担所有相关费用； 
4.3.4供应商应承诺并支持所供产品的所有售后服务（包含7天内无条件退货）.
5、结算要求：
5.1以中选供应商的报价为最终结算价，并采用一票制结算，即中选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应包含中选供应商为本次货物销售所产生的所有成本、费用、税金、利润和售后服务费等。采购数量发生变化时，以“实际订单数量×单价”来计算最终结算价。
5.2结算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增值税发票确认无误后7天内通过支付宝全额支付货款。
发票请寄至：郴州市南岭大道3号（郴州卷烟厂内）
联系人：俞佩 电话 0735-2229857  13762515759
5.3发票开具资料：
名        称：郴州永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税 务 登记号：431002616691081
地 址、电 话：郴州市南岭大道3号，0735-2229857

开户行及账号：郴州市工商银行北湖区支行营业部1911021009024200184
 

6、法律要求：
双方应共同遵守国家关于网上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法律法规，如《电子签名法》、《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
7、相关提示：
我们倡导诚信也践行诚信。为保证贵公司报价在报价期间不被泄露，“湖南中烟网络集中采购平台”已专门对所有报价在报价期间进行了屏蔽设置。报价结束后，我公司方能知晓各报价单位的名称和报价情况。同时我方将完全按照已发布的“中选供应商的甄选原则与方法”对报价单位进行评审和甄选，其结果将通过阿里旺信及时告知每一位报价单位，确保网购环境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7.1中选供应商的甄选原则与方法：
7.1.1报价截止后，网购实施人员根据由低至高的报价顺序（折算为不含税总价后），依次对各报价单位进行供应商（资质与服务等）和《报价单》评审，直至评审出完全满足公司要求（如供应商资质、货物品牌规格型号、发票、合同、售后服务等）且报价最低的入选供应商止。如出现均满足公司要求且报价一致的情况，应依次按报价单位在《报价单》中承诺的交货时间、售后服务方案、合作程度、诚信情况、先行赔付等情况推荐入选供应商。
7.1.2验证入选供应商的报价。市场价验证途径主要是采购预算、类似货物的线下历史采购价格、本地实体店价格或网上含税价格（含官网）。只有总报价低于市场价的入选供应商方能推荐为中选供应商。高于市场价的总报价，将不予接受并重新采购。
7.1.3被推荐为中选供应商的订单或合同审批后成为该批货物的中选供应商。我公司将向中选供应商发布《中选通知书》。中选供应商应在《中选通知书》下达时立即组织货源和发货。所供货物为正品新品且满足数量和质量要求，并承诺在本《报价单》中的交货时间内将货物安全完好地送达我公司指定地点签收且完全履行所有售后服务方案。
7.1.4中选供应商因自身原因不履行相关订单或合同（需向我方提供书面材料）或提供的货物在货品满意度（材质与做工）、服务态度和到货速度的评价中，有一项被评为 “差评”时，即取消中选供应商资格。我方将按照7.1.1至7.1.4条款、根据由低至高的报价顺序再次选择新中选供应商。
7.1.5无法选出新中选供应商时，则重新采购。
7.1.6中选供应商不信守承诺、不讲诚信的行为将按照本《文件》7.3条款进行处理。
7.2  报价单位有下列情形的，视为自动放弃中选资格：
7.2.1未及时上传加盖公章的《报价单》、未按《报价单》中品牌规格或技术要求报价或漏项报价、未提供样品或项目评审资料、未提供授权代理文件验证或其他需要验证的证照的（如需提供时）。
7.2.2报价截止或货物样品（项目）评审结束后24小时内，我方无法通过阿里旺信与报价单位核实有关情况的。
7.3  报价单位有下列“不信守承诺、不讲诚信”行为的，除报价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及所造成的损失外，还将取消下一批货物的中选资格。情况严重者，我公司将单方面解除合同、订单或《中选通知书》，将报价单位纳入湖南中烟“不诚信供应商”名单，取消后期服务机会，并拒绝其一年内参加湖南中烟的任何采购活动，同时提交阿里巴巴B2B交易平台处理。违反法律、法规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7.3.1双方确定成交后，报价单位未按本文件或合同要求及《报价单》承诺提供相关服务的（含未按承诺完成交货、未按承诺完成质量问题处理或产品售后服务等情形）；
7.3.2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中选资格的； 

7.3.3提供虚假发票的；
7.3.4擅自修改《报价单》中货物名称、品牌规格型号、主要参数、采购单位和采购数量的；
7.3.5其他因报价单位原因致使湖南中烟蒙受损失的；
7.3.6报价单位有政府部门认定的不良行为记录的；
7.3.7报价单位有违反诚实信用的其他行为的（如提供虚假信息或广告信息等情形）；
7.3.8所供货物在货品满意度（材质与做工）、服务态度和到货速度的评价中，有一项被评为 “差评”的；
7.3.9提供“假冒伪劣”或“翻新件”等不合格货物的（如有第三方检测报告证明，按最高处罚制度处理）。 

7.4如报价单位需要对网购文件进行咨询时，请与郴州市永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俞佩先生联系，联系电话0735-2229857。除正常咨询外，从报价至确定中选供应商期间，报价单位不得就与其参与网购有关的任何事项与采购单位联系。

7.5如对网购过程及结果产生异议，我单位将受理盖有单位公章或个人署名反映真实情况的反映书。反映书应当包括反映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被反映人的名称、反映事项的基本事实、相关请求及主张、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网购项目督查部门：郴州市永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联系人：曹胜利先生。联系电话：0735-2229859。
